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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【94 申 009 號】

申訴廠商○○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○號○樓

負 責 人蘇○○ 同上

代 理 人蘇○○律師 同上

招標機關高雄市政府○○局 高雄市○○區○○路○號○樓

代 表 人陳○○ 同上

代 理 人殷○○ 林○○ 同上

上開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「○○計畫環場道路整併○○

路及○○路延建工程（第一標）」採購案之異議處理結果，於法

定期限內向本府提出申訴，經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 95 年 1

月26日，95年第1次委員會議審議判斷如次：

主文

申訴無理由駁回。.

壹：事實

申訴廠商○○營造工程有限公司參與招標機關高雄市政府○○

局所辦理「○○計畫環場道路整併○○路及○○路延建工程（第

一標）」採購招標案，因申訴廠商未依本案工程採購注意事項規

定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，遭判定資格不符，因而認為招標機關違

法，乃於法定期間依法提出申訴，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

後，由本會派員聽取二造言詞陳述意見。

貳：申訴廠商申訴意旨

一、請 求

招標機關為申訴廠商無效標之處分應予撤銷，改處分申訴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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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為有效標，並將申訴廠商價格標公開開啟參與競價。

二、事實經過

（一）緣本標案由招標機關於民國（下同）94 年 10 月 4 日公告，

並於 94 年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於招標機關六樓開標室開

標，申訴廠商於開標前已依規定備齊相關證明文件（含營

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）置於證件封內參與投標。

（二）詎料，94 年 11 月 1 日開標審查證件封時，開標人員卻指

稱申訴廠商缺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，申訴廠商實感錯愕莫

名，但為使本標案之開標能儘速順利進行，乃於標單封尚

未開標前當場表明願傳真補齊證件，惟遭招標機關拒絕，

逕為申訴廠商無效標之處分。

（三）案經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無效標之處分，分別於 94 年

11 月 1 日、同年月 4 日，依法向招標機關提出書面異議，

並經招標機關於 94 年 11 月 8 日以高市○○開字第

0940014860 號函復，略以申訴廠商所異議事項為無理由，

維持原處分，函經 94 年 11 月 9 日送達申訴廠商，申訴廠

商不服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爰於法定期限內依法提出

申訴。

三、理 由

（一）程序部分：

1、按「廠商對於公告金額以上採購異議之處理結果不服，或

招標機關逾前條第二項所定期限不為處理者，得於收受異

議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依其屬中央機

關或地方機關辦理之採購，以書面分別向主管機關、直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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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或縣 (市) 政府所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。地方

政府未設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者，得委請中央主管機關處

理。廠商誤向該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外之機關申訴

者，以該機關收受之日，視為提起申訴之日。前項收受申

訴書之機關應於收受之次日起三日內，將申訴書移送於該

管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，並通知申訴廠商。」政府採購法

第 76 條定有明文。

2、查本件申訴廠商對於招標機關 94 年 11 月 1 日無效標之處

分，已依法分別於 94 年 11 月 1 日、同年月 4 日，向招標

機關提出書面異議(申證 2、3)，並經招標機關於 94 年 11

月 8 日以高市○○開字第 0940014860 號函復維持原處分，

並於 94 年 11 月 9 日送達申訴廠商在案，申訴廠商對於招

標機關之異議處理結果實難甘服，爰依法於收受異議處理

結果之次日起 15 日之法定期間內，提起本件申訴，乃與法

相符，合先敘明。

（二）實體部分：

1、本件申訴廠商並無缺營利事業登記證情事：

查本件申訴廠商於開標前，即已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公司

登記證、營造業登記證、稅單、營造業手冊、無退票證明、

會員證、營利事業登記證…等相關證明文件供核，並無缺

契約文件情事。詎料，開標人員於 94 年 11 月 1 日開標時，

卻稱申訴廠商缺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云云，實叫申訴廠商

深感錯愕不解，抑有進者，更逕為無效標之處分，招標機

關之處分顯有違法與不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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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退萬步言，縱令 鈞會認申訴廠商未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（按

申訴廠商否認），則招標機關逕為無效標處分，顯有違法與

不當，茲分述理由如下：

（1）本件投標廠商不須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：

A.投標廠商資格文件依法不須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：

按92年2月 19日修正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

認定標準，已刪除原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「營利事業登記

證」之規定。

B.復依高雄市政府94.10.25高市府工工字第0940053156號

函（申證 4）說明（ㄧ）亦認定招標公告、招標文件及廠

商投標證件審查表中，廠商資格訂有營利事業登記一項，

與92年2月 19日修正之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

認定標準規定不符，應予改進。

C.顯見於招標公告、招標文件及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中，就

廠商資格訂有營利事業登記一項，實與法有違，且與原招

標機關高雄市政府（按本件招標機關高雄市政府○○局實

為招標執行機關）之真意不符。

D.復依行政程序法第 10條之規定，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，不得

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，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的。則本件招

標機關違法認定投標廠商應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，顯不符法

規授權之目的與原招標機關之真意，裁量顯有違法與不當，

至為灼然！

（2）退萬步言，縱令 鈞會認本件廠商資格應檢附營利事業登

記證（按申訴廠商仍否認），惟查營利事業登記證並非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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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必要之文件，應准予補正：

A.依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之規定，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

約必要之點之文件。

B.營利事業登記證非契約必要之文件：

查本件標案如前一、所述，不論依法或依招標機關之真意

均無須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，申訴廠商本無須檢附營利事

業登記證，退萬步言，縱令 鈞會認本件廠商資格應檢附營

利事業登記證（按申訴廠商仍否認），則依法及高雄市政

府之真意，既可不須檢付營利事業登記證，則營利事業登

記證顯非契約必要之文件，至為顯然。

C.故本件營利事業登記證非契約必要之文件，招標機關應依

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，准廠商於開標前補正，然查本件招標

機關卻無視於申訴廠商於開標前當場願意傳真補正之要

求，竟不准申訴廠商於開標前補正，其處分顯有違法與不

當，灼然至顯！

參、招標機關陳述意旨

一、「○○計畫環場道路整併○○路及○○路延建工程(第一

標)」採購案，於 94 年 11 月 01 日開標，申訴廠商參與

本案投標，資格審查當時確無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登

記證影本之任一種證件，招標機關依本案工程採購注意

事項一、投標廠商資格基本資格：(1)廠商登記或設立證

明：A、營造業者應附：

(ａ) 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登記證。(ｂ) 承攬工程手冊。

（應至少包含內載之各該業登記證書、負責人照片、負

責人印章、廠商印章及懲處記錄等資料）(ｃ)綜合營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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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登記證書，依工程採購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5 款第 1 目

(5)及第 3 點第 5 款第 2 目(1)規定，判斷未附營利事業登

記證或營業登記證依影本視為無效標。

二、該申訴廠商所提確實於證件封置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

乙張，招標機關於開標時資格封開啟，經資格審查確無

該項之資料，惟該申訴廠商與會出席人員表示有置入，

但經當場請該出席人員查核確定無附上開證明文件並

切結在案。

三、申訴廠商所提…於標單封尚未開標前當場表明願提出要

求傳真補齊證件，卻遭招標機關拒絕之情事，查該申訴

廠商提出要求補正時間為開標結束後，非資格審查時，

在資格審查只要求確認文件，招標機關亦將證件封交由

該申訴廠商出席人員確認切結，確實缺少營利事業登記

證或營業登記證影本。

四、又申訴廠商主張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規定:允許廠商於開

標前可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文件。查政府採購法第 45

條暨本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所稱開標，指依招標文件標

示之時間及地點開啟廠商投標文件之標封，宣布投標廠

商之名稱或代號、家數及其他招標文件規定之事項。且

招標機關亦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及工程採購投標須

知第 20 點，開標執行程序及審查規定，進行開標公開

審查資格證件，因此資格審查程序係為開標後階段，該

申訴廠商資格文件，未依本工程採購注意事項第 1 點規

定，檢附基本資格規定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登記證

等證件為事實，為維護公平、公正原則，招標機關依工

程採購注意事項第 3 點第 5 款第 2 目規定判斷無效標，

並無不當，且資格文件係廠商應附證件必要之文件，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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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所述之非契約必要之點文件。

五、本工程招標文件係以高雄市政府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16

日高市府工工字第 0940012789 號函頒修正之範本擬定

本工程各項招標文件，另有關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

額採購認定標準第 3 條第 1 項說明規定得依採購案件之

實際需要就下列事項擇定廠商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

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。如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

件、設立或營業登記證、工廠登記證、行業登記證、執

業執照、開業證明、立案證明或其他由政府機關或其授

權機構核發該廠商係合法登記或設立之證明文件。招標

機關所擬訂之採購注意事項營造業應附證件營業登記

證或營利事業登記證，為由投標廠商擇定檢附符合資格

資料，並無不當限制資格文件，並無違反該規定原意。

六、綜上唯本案基本資格文件要求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登

記證，申訴廠商若未能符合提出營利事業登記證時，應

須提出營業登記證文件作為審查資料。职故，招標機關

規定廠商(營造業)應附相關證明文件，係依據投標廠商

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及高雄市政府中華民

國 94 年 3 月 16 日高市府工工字第 0940012789 號函頒

修正之範本。依上開規定，經審慎研議後，招標機關基

於公共利益及採購效率考量，所作之處置，並無不當或

違反法令之情事。

肆、判斷理由：

一、本件申訴廠商爭執者，乃在於：

（一）開標時申訴廠商之投標文件是否附有營利事業登記

證？

（二）縱使開標時未附有營利事業登記證，其欠缺是否影響

投標之資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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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縱認應附營利事業登記證，但該項文件是否屬於契約

必要之文件，能否依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准許廠商於開

標前補正？

二、經查：

（一）申訴廠商於本案 94 年 11 月 1 日開標時，其投標文件

確實未附該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證或營業登記證，此

項事實亦經申訴廠商代表出席人員當場確認無誤，並

立有切結書一份附卷足資證明。申訴廠商主張投標文

件附有營利事業登記證乙節，尚與事實有違。

（二）按：「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於招標文件

規定之日期前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。」政府

採購法第 41 條前段列有明文，而招標機關於公開招標

公告中亦規定投標廠商對招標文件內容有疑義者，應

於94年 10月 14日前，以書面送達招標機關請求釋義，

此亦有申訴廠商所提出招標機關之中文公開招標公告

資料一份在卷足憑。本件投標廠商若認為招標機關於

投標文件中不應規定須附營利事業登記證，即應前揭

規定之時間，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，若逾期限

未提出，則招標機關就投標文件之規定即為確定，而

應為招標機關及欲投標之廠所共同信守，不得再予以

變更或另行增刪，否則即會造成招標資格無法確定，

並對其餘投標廠商不公，而無法達到公開透明確定之

要求。因此，投標廠商於事前未請求釋疑，事後亦不

得於決標時，因未附原投標文件所規定之營利事業證

遭受判定資格不符後再回溯主張已確定之程序為違

法，否則前述對招標文件釋疑的時限限制即無規定之

必要，而整個招標程序將陷於不確定之狀態。換言之，

本件投標廠商並非自始即對投標文件所規定應附各項

文件的內容有所疑義或爭執，反係對該投標文件所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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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應附的各項文件予以認同並參與投標後，事後因疏

未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而遭判定投標資格不符後，始

又主張招標文件規定要檢附營利事業登記證之規定，

於法不合，此種主張有違禁反言原則，並置政府採購

法所定招標、決標程序遮斷之效果於不論，申訴廠商

之主張，於法不合，尚難憑採。

（三）政府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項規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

規定允許廠商於開標前補正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。」

惟此補充非契約必要之點之文件，必須在開標前始得

為之。而所謂開標係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 48 條規定

係指依招標文件標示之時間及地點開啟廠商投標文件

之標封，宣布投標廠商之名稱或代號之家數及其他招

標文件規定之事項，有標價者，並宣布之。亦即將廠

商投標文件之標封開啟以備審查其內容即為開標，不

是價格封之開封始為開標。因此，本件於開標後，始

發現申訴廠商未附投標文件所規定之營利事業登記

證，其已無從得由申訴廠商補正，申訴廠商主張依政

府採購法第 33 條第 3 條規定得予補正，顯有誤解。

三、按政府採購法之主管機關雖於 92 年 2 月 19 日修正投標

廠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，已刪除原第 3 條第

1 項第 1 款「營利事業登記證」之規定，且本件招標機

關之上級機關高雄市政府94年 10月 25日高市府工工字

第 0940053156 號函亦發函予市府所屬各機關對於招標

公告、招標文件廠商投標證件審查表中，就廠商資格訂

有營利事業登記證部分與前揭認定標準規定不符要求改

進。然違反此項規定，並非招標行為有何明顯而重大之

瑕疵應屬無效，而僅係屬輕微瑕疵，而得由參與廠商於

前述政府採購法 41 條前段對招標文件有疑義請求釋疑

期間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，若逾期未為該程序的瑕疵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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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時限之經過而被治癒，投標廠商事後不得再予主張。

惟本於行政一體及行政自我約束原則，就此與現行認定

標準規定不符之處，招標機關亦應迅予改進，免生爭議。

亦附此敘明。

四、本件申訴無理由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判斷

如主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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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9 5 年 1 月 2 6 日

代 理 市 長 葉 菊 蘭

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，申訴廠商不服者，得於本審議判

斷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法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

行政訴訟。


